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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882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会通股份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舜天 6002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焱 卢森

电话 025-52875628 025-52875628

办公地址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电子信箱 ir@saintycorp.com ir@saintycorp.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144,983,832.68 5,976,579,987.94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37,317,844.10 2,625,370,207.60 -7.1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058,333,093.27 1,936,843,819.52 5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007,575.40 46,084,973.40 -21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198,278.44 37,305,230.98 -17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318,602.05 -406,095,020.6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2.01 减少4.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4 0.1055 -217.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0 0.1055 -216.5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47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24 218,278,355 0 无 218,278,355

林川 境内自然人 1.14 5,054,397 0 无 5,054,397

福建融信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4,562,321 0 无 4,562,321

程秀花 境内自然人 0.62 2,760,000 0 无 2,760,000

陈子晖 境内自然人 0.62 2,738,900 0 无 2,738,900

范梅博 境内自然人 0.59 2,597,109 0 无 2,597,109

福建乐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2,284,682 0 无 2,284,682

钟斌 境内自然人 0.51 2,240,700 0 无 2,240,700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0 2,205,772 0 无 2,205,772

来一飞 境内自然人 0.41 1,832,200 0 无 1,83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天集团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形，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目前，公司经营的通讯器材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的情况。 截至董事会批准报送日，公司通讯器材业

务应收账款逾期金额为13,668.99万元。 其中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逾期金额为990.43万元，款项到

期日为7月8日；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逾期金额为12,678.56万元，款项到期日为8月16日。 上述事项不会影

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业务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已于

2021年8月18日披露《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2）。

报告期后，公司经营的通讯器材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的情况。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逾期客户的

债权按单项计提信用损失准备10,362.50万元。针对上述业务风险，公司管理层将全力以赴，解决通讯器材业务

风险；公司将对内部业务进行全面排查，加强风险管控；公司将继续做好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资

金管理，保障公司主营业务平稳运行。

证券代码：600287� � �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2021-047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

人，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松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临2021-049《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二、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87� � �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2021-048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21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在南京软件大道21号B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强先生主持，会议经过充分讨

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临2021-049《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由公司董事会组织编制，并已经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董事会及相关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关保

密要求的规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87� � �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公告编号：临2021-049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计提信用损失准备概述

鉴于公司在半年报期后事项中出现了通讯器材业务债权逾期等情况，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截至2021年6月30日通讯器材类业务对应债权进行了全

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通讯器材业务债权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二、计提信用损失准备方案

公司将该业务相关债权客户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已出现逾期的客户，第二类为未逾期客户。 对已出现逾期

的客户的债权按单项计提信用损失准备，计提比例为50%；对未逾期客户，仍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中已按共同风

险特征划分的账龄组合计提5%的信用损失准备。

三、本次计提的信用损失准备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就上述事项单项计提信用损失准备10,362.50万元， 重新评估信用风险后补充计提信用损失准备对

2021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为-6,994.69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1年半年度就通讯器材业务相应债权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谨慎、充分地披露可能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并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同时，针对上述通讯器材业务相应债权，请管理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与客户进行沟通，催告客户及时履行

合同义务，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全面、规范的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21年半年度就通讯器材业务相应债权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我

们认为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谨慎、充分地披露了可能的风险，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针对上述通讯器材业务相应债权，请管理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与客户进行沟通，催告客户及时履行合

同义务，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全面、规范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2021年半年度就通讯器材业务相应债权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我们

认为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为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其他说明事项

目前，公司其他主要业务经营管理情况正常。 本次计提损失主要基于谨慎性的会计处理，不构成公司在法

律上承担相关责任或放弃相关权利。 公司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87� � � �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公告编号：临2021-046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涉案货款金额合计197,345,587.5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案件的审理进程及结果，依据有关

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经营的通讯器材贸易业务发生部分合同执行异常可能导致公司产生损失的风险，详见公司于2021年

8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南京市雨

花台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法院已依法受理，涉案货款合计人民币197,345,587.50元（其中含已逾期货款

126,785,587.50元，以及尚未到期但存在不能履行风险的货款70,560,000.00元）。 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一、诉讼情况

（一）诉讼一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科为奇” ）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纳兴实业” ）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 但四川科为奇尚有29,967,

502.50元货款已逾期未向公司支付。

2、起诉基本情况

因四川科为奇逾期支付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

年8月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

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

二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33,297,225.00元。 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3,329,722.50元，并就剩余货

款29,967,502.50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在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

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但四川科为奇未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向公司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剩余货款人民

币29,967,502.50元及对应的违约金、逾期利息和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

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二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业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

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但四川科为

奇尚有31,120,098.75元货款已逾期未向公司支付。

2、起诉基本情况

因四川科为奇逾期支付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

年8月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

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

二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34,577,887.50元。 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3,457,788.75元，并就剩余货

款31,120,098.75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在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

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但四川科为奇未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向公司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剩余货款人民

币31,120,098.75元及对应的违约金、逾期利息和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

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三）诉讼三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业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

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但四川科为

奇尚有32,272,695.00元货款已逾期未向公司支付。

2、起诉基本情况

因四川科为奇逾期支付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

年8月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

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

二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35,858,550.00元。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3,585,855.00元，并就剩余货

款32,272,695.00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在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

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但四川科为奇未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向公司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剩余货款人民

币32,272,695.00元及对应的违约金、逾期利息和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

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诉讼四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业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

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但四川科为

奇尚有33,425,291.25元货款已逾期未向公司支付。

2、起诉基本情况

因四川科为奇逾期支付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

年8月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

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

二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17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37,139,212.50元。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3,713,921.25元，并就剩余货

款33,425,291.25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在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

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但四川科为奇未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向公司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应付剩余货款人民

币33,425,291.25元及对应的违约金、逾期利息和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

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五）诉讼五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业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

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 目前，四川

科为奇尚有21,600,000.00元货款未到付款日， 但四川科为奇及担保方四川纳兴实业已经出现履行不能的风

险。

2、起诉基本情况

针对前述未到期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年8月

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办理

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二被告

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24,000,000.00元。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2,400,000.00元，并就剩余货

款21,600,000.00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公司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定

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虽然四川科为奇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尚未到期，但四川科为奇及担保方四川

纳兴实业在与公司其他同类合同项下的到期货款均未按期支付，拖欠款项已高达亿元。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剩余货款人民币21,

600,000.00元及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六）诉讼六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业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

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 目前，四川

科为奇尚有23,040,000.00元货款未到付款日， 但四川科为奇及担保方四川纳兴实业已经出现履行不能的风

险。

2、起诉基本情况

针对前述未到期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年8月

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办理

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二被告

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25,600,000.00元。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2,560,000.00元，并就剩余货

款23,040,000.00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公司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定

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虽然四川科为奇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尚未到期，但四川科为奇及担保方四川

纳兴实业在与公司其他同类合同项下的到期货款均未按期支付，拖欠款项已高达亿元。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剩余货款人民币25,

600,000.00元及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七）诉讼七

1、案件背景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四川纳兴实业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

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货物。 目前，四川

科为奇尚有25,920,000.00元货款未到付款日， 但四川科为奇及担保方四川纳兴实业已经出现履行不能的风

险。

2、起诉基本情况

针对前述未到期货款，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21年8月

23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办理

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 公司已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二被告

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法定代表人：高松

被告一：四川科为奇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街8号5幢1-26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杨柯

被告二：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永河巷8号

法定代表人：黄烈忠

3、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年12月29日，公司与四川科为奇签订了合同，合同总金额28,800,000.00元。同日，四川纳兴实业向公

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自愿为合同项下四川科为奇的付款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合同约定，四川科为奇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保证金2,880,000.00元，并就剩余货

款25,920,000.00元向公司出具240天的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收到前述保证金和商业承兑汇票后按照合同约定

向四川科为奇交付了全部货物，虽然四川科为奇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尚未到期，但四川科为奇及担保方四川

纳兴实业在与公司其他同类合同项下的到期货款均未按期支付，拖欠款项已高达亿元。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川科为奇向公司支付合同项下剩余货款人民币25,

920,000.00元及律师费，并请求判令四川纳兴实业就四川科为奇前述全部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案件均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述案件的审

理进程及结果，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案件的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 公司已在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

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五、风险因素” 部分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科创板 会通股份 68821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江 张辰辰

电话 0551-65771661 0551-65771661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芦花路2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芦花路2

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orinko.com.cn investor@orinko.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658,388,521.47 4,311,271,848.39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3,303,505.08 1,689,494,271.19 -0.3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210,958,600.19 1,873,822,529.82 1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737,597.09 92,566,736.41 -5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00,297.90 84,021,182.90 -6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751,663.16 -43,206,66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7.55 减少5.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2 -5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2 -59.0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3.60 4.81 减少1.21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6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何倩嫦 境外自然人 30.61 140,571,428 140,571,428 140,571,428 无 0

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99 87,202,734 87,202,734 87,202,734 无 0

安庆市同安产业招商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3 34,136,505 34,136,505 34,136,505 无 0

合肥圆融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8 15,979,558 15,979,558 15,979,558 无 0

李健益 境内自然人 3.25 14,928,571 14,928,571 14,928,571 无 0

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安徽安华创

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0 11,959,646 11,959,646 11,959,646 无 0

合肥聚道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0 10,114,286 10,114,286 10,114,286 无 0

方安平 境内自然人 2.16 9,903,038 9,903,038 9,903,038 无 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 9,021,351 9,021,351 10,629,751 无 0

西藏鲁嘉信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安徽

鲁信皖禾科技创新创

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 7,474,779 7,474,779 7,474,779 无 0

合肥国耀科技创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 7,474,779 7,474,779 7,474,779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19� � �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的召开情况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会通股份”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1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1年8月18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监管机构

的规定。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公允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未发现参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19� � �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3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对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同意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306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928,364股，发行价格为8.29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380,746,137.56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2,924,696.26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7,

821,441.30元。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11月10日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出资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于2020年11月10日出具了天健验[2020]608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专户余额为66,291,255.11元。 具体

情况如下：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327,821,441.3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99,860,100.00

利息收入净额 B2 107,935.31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63,453,517.76

利息收入净额 C2 1,675,496.26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63,313,617.76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783,431.57

购买的未到期的结构性存

款

D3 100,000,000.00

截至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E=A-D1+D2-D3 66,291,255.11

单位：人民币元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专户存储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会通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

机构分别与公司子公司安庆会通新材料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大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

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

款专用。

（二） 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1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大良支行

481269082013000038158 66,291,135.07

2

安庆会通新材料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大良支行

481269082013000037986 120.04

合计 / / / 66,291,255.11

三、 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1年1月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

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

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1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

率

备注

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大良支

行

交通银行 “蕴通

财富” 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协 议

（挂钩黄金二元

结构）

结 构 性 存

款

120,000,000.00

2021/1

/14

2021/4

/22

1.65%-3.

00%

已到期

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大良支

行

交通银行 “蕴通

财富” 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协 议

（挂钩汇率二元

结构）

结 构 性 存

款

100,000,000.00

2021/4

/26

2021/8

/2

1.65%-4.

35%

未到期

（四）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1年1月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

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

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附件1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7,821,441.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453,517.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3,313,617.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①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②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③ =

②-①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④ =

②/①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产 30

万吨 高

性能复

合材 料

项目

否

1,105,000,

000.00

229,475,

041.30

229,475,

041.30

63,453,

517.76

64,967,

217.76

-164,

507,

823.54

28.31

建

设

中

不

适

用

（尚

在

建

设

中）

不 适

用

（ 尚

在 建

设

中）

否

会通新

材料 股

份 有 限

公司研

发中 心

建 设 项

目

否

85,000,

000.00

- - - - -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流

动资金

否

510,000,

000.00

98,346,

400.00

98,346,

400.00

-

98,346,

400.00

-

100.0

0

-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700,000,

000.00

327,821,

441.30

327,821,

441.30

63,453,

517.76

163,313,

617.76

-164,

507,

823.54

49.8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51.37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投

入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

10250号）。 2020年12月8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人民币151.37万元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1月7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12,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已购买尚未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金额为 1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1年1月7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代码：6002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江苏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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